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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开展 

2022 年乡村建设评价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和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部署要求，结合地方推荐，决定

选取河北省平山县等 102 个县（名单见附件 1，以下简称样本县）开展 2022 年乡村

建设评价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

次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把乡村建设评价作为推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重要抓手，以县域为单

元开展评价，全面掌握乡村建设状况和水平，深入查找乡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短板，

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指导各地运用好评价成果，采取措施统筹解决评价发现的问题，

提高乡村建设水平，缩小城乡差距，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评价内容和工作方式 

　　（一）评价内容。从发展水平、农房建设、村庄建设、县城建设等 4 方面对乡村

建设进行分析评价（指标体系见附件 2）。各地可结合实际适当增加评价内容。 



　　选取部分指标设置预期值（附件 3），确定各地每年乡村建设进展目标，逐年提

高乡村建设水平。以 2021 年样本县乡村建设评价指标平均值为基数，对照国家和省

级“十四五”相关规划以及有关政策文件要求，参考全国和区域发展水平，合理预期

2022 年和 2025 年指标值。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将指标

预期值报送我部。 

　　（二）工作方式。乡村建设评价采取第三方评价方式开展。部级专家团队负责完

成全国评价报告，开展有关大数据分析，分片区进行培训和技术指导。省级专家团队

负责调研收集样本县数据并进行研究分析，撰写本省和样本县的评价报告。省级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门推动建立乡村建设评价工作机制，确定省级专家团队，协调地方配合

开展评价工作，对工作进度、质量等进行督促指导把关，对专家团队给予必要支持。

地级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协调提供样本县所在地级市相关指标数据。样本县建立综

合协调工作机制，制定工作方案，确定部门分工，具体做好各项工作。 

　　（三）工作步骤。乡村建设评价包括数据采集、问卷调查、现场调研、分析评估、

形成评价报告等步骤。省级专家团队要按照评价工作要求，赴样本县采集数据，开展

问卷调查、现场调研和访谈，收集乡村建设成效与问题的具体案例，对照本地指标预

期值，评估工作进展和成效，分析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短板，总结评价成果应用情况，

完成本省和样本县的评价报告，经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审阅把关后，于 2022 年

10 月 31 日前报送我部。部级专家团队负责对全国数据和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完成全

国评价报告，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前报送我部。 

　　（四）成果应用。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要及时将评价工作情况和成果向省政

府报告。要针对评价发现的问题制定乡村建设评价成果应用工作方案，提出有针对性



的措施，完善相关政策，找准补短板惠民生的突破口，加强对样本县的指导，提升乡

村建设水平，逐步形成“开展评价、查找问题、推动解决”的工作机制。省级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门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将 2021 年乡村建设评价成果应用工作方案报

送我部，11 月 30 日前将有关工作进展情况报送我部。 

　　三、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高度重视乡村建设评价工作，精心组织实施，确保

评价工作顺利进行。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扩大评价范围，全面开展乡村建设评价工作，

建立省级乡村建设评价信息系统并与我部信息系统对接。 

　　（二）确保数据质量。各地要认真开展数据采集填报工作，与有关统计、公报数

据进行比对校核，确保数据真实准确。样本县及样本县所在地级市在我部乡村建设评

价信息系统填报相关数据，有关统计数据截止时点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各样本

县及所在地级市的数据采集、问卷调查、现场调研等工作要在 2022 年 9 月 30 日前

完成。 

　　（三）强化培训指导。我部将组织面向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样本县和省级

专家团队的座谈、调研、培训，对评价工作给予技术指导和支持。 

　　（四）引导群众参与。各地要把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县域乡村建设水平的重要依

据，扩大村民问卷调查覆盖范围，广泛收集对乡村建设的建议，引导群众积极参与乡

村建设评价工作。 

　　联系人：村镇建设司　王凯来　侯文峻  

　　电话：010-58934518 



　　传真：010-58933123 

　　邮箱：czsghc@163.com 

　　附件：1. 2022 年乡村建设评价样本县名单 

　　　　　2. 2022 年乡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22 年 6 月 2 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1 

2022 年乡村建设评价样本县名单  

序号 地  区 样    本    县 

1 河  北 
石家庄市平山县、唐山市乐亭县、邯郸市涉县、邢台市
柏乡县 

2 山  西 
大同市灵丘县、忻州市神池县、忻州市岢岚县、临汾市
曲沃县 

3 内蒙古 呼伦贝尔市阿荣旗、通辽市开鲁县 

4 辽  宁 
大连市长海县、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阜新市彰武
县、铁岭市西丰县 

5 吉  林 
四平市梨树县、通化市辉南县、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
族自治县、白城市通榆县 

6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依安县、大庆市林甸县、佳木斯市汤原县、
绥化市庆安县 

7 江  苏 
徐州市沛县、南通市如东县、连云港市东海县、盐城市
建湖县 

8 浙  江 
湖州市安吉县、衢州市开化县、温州市泰顺县、丽水市
遂昌县 

9 安  徽 
合肥市庐江县、黄山市黟县、滁州市来安县、六安市霍
邱县 

10 福  建 
福州市永泰县、三明市建宁县、泉州市永春县、莆田市
仙游县 

11 江  西 
宜春市靖安县、吉安市泰和县、赣州市寻乌县、景德镇
市浮梁县 

12 山  东 
东营市广饶县、济宁市汶上县、泰安市东平县、聊城市
阳谷县 

13 河  南 
洛阳市嵩县、平顶山市郏县、新乡市封丘县、信阳市罗
山县 

14 湖  北 
宜昌市远安县、孝感市孝昌县、黄冈市罗田县、咸宁市
嘉鱼县 



序号 地  区 样    本    县 

15 湖  南 
常德市安乡县、郴州市汝城县、永州市宁远县、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 

16 广  东 
韶关市翁源县、肇庆市怀集县、河源市连平县、阳江市
阳西县 

17 广  西 
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玉林市兴业县、百色市凌云
县、钦州市浦北县 

18 海  南 澄迈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19 重  庆 奉节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20 四  川 
自贡市荣县、攀枝花市米易县、南充市仪陇县、雅安市
汉源县 

21 贵  州 
贵阳市开阳县、遵义市桐梓县、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
自治县、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 

22 云  南 
昆明市嵩明县、曲靖市罗平县、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
县、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 

23 陕  西 
渭南市合阳县、榆林市清涧县、榆林市子洲县、安康市
平利县 

24 甘  肃 
张掖市高台县、平凉市庄浪县、陇南市康县、甘南藏族
自治州卓尼县 

25 青  海 
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
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 

26 宁  夏 
石嘴山市平罗县、吴忠市同心县、吴忠市盐池县、固原
市隆德县 

27 新  疆 
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
县 

28 兵  团 第一师十一团、第六师五家渠市共青团农场 
  
 



 
  
附件 2 

2022 年乡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核心

目标 

分解 

目标 

序

号 
指标名称 解释 

数据

来源 

1 
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比 

县所在地级市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县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比值 

上报
数据 

2 
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元） 

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上报
数据 

3 
人均城乡居民储
蓄存款余额（万
元/人） 

县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
额与县域常住人口数的
比值 

上报
数据 

（一） 

农民 

收入 

水平 

4 
人均金融机构各
项贷款余额（万
元/人） 

县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
额与县域常住人口数的
比值 

上报
数据 

5 
人 均 财 政 收 入
（万元/人） 

县地方财政收入与县域
常住人口数的比值。地方
财政收入计算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与土地出
让金收入之和，不包括转
移支付收入 

上报
数据 

一、发

展水平 

（二） 

政府 

财力 

水平 

6 
人 均 财 政 支 出
（万元/人） 

县地方财政支出（全口径）
与县域常住人口数的比
值 

上报
数据 



7 
县域常住人口与
户籍人口比 

县域常住人口数与县域
户籍人口数的比值 

上报
数据 

8 
县域返乡人口占
比（%） 

上一年度返乡人口数占
上一年度外出务工人口
数的比例。通过手机信令
数据分析获得 

第三
方数
据 

（三） 

就业 

发展 

水平 

9 
城镇调查失业率
（%） 

县域城镇调查失业率 
上报
数据 

10 一二三产比重 
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
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
值 

上报
数据 

11 
人 均 GDP （ 万
元/人） 

县域 GDP 与县域常住人
口数的比值 

上报
数据 

12 
耕地流转面积占
比（%) 

已流转的耕地总面积占
县域耕地总面积的比例 

上报
数据 

13 
县域农机合作社
数量（个） 

县域农机合作社的数量 
上报
数据 

（四） 

产业 

发展 

水平 

14 
农产品加工业与
农业总产值比 

县域农产品加工业与县
域农业总产值的比值 

上报
数据 

15 
村集体收入小于
10 万元的行政
村占比（%） 

村集体收入小于 10 万元
的行政村数量占县域行
政村总数量的比例 

上报
数据 

 

（五） 

治理 

水平 
16 

村民参与村集体
活动的积极性 

通过调查经常参加村集
体活动的村民比例，反映
村民参与村集体活动的
积极性 

村民
问卷
调查 



17 
上一年度行政村
村民投工投劳平
均人次（人次/村） 

抽样行政村上一年度村
民投工投劳总人次与抽
样行政村总数量的比值 

村干
部问
卷调
查 

18 
地表水水质优良
（I—III 类水质）
占比（%） 

上一年度县域地表水监
测断面中达到 I—III类水
质的断面个数占县域监
测断面总个数的比例 

上报
数据 

（六） 

生态 

环境 
19 

环境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比率（%） 

上一年度县域年度环境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年
度有效检测总天数的比
例 

上报
数据 

20 
农村人均住宅建
筑面积（m2/人） 

县域农村住宅建筑总面
积与县域农村常住人口
数的比值 

上报
数据 

21 
使用预制板建造
的新建农房占比
（%） 

上一年度使用预制板建
造的新建农房栋数占县
域新建农房总栋数的比
例 

上报
数据 

22 
新建农房有设计
方案或采用标准
图集的占比（%） 

上一年度新建农房有设
计方案或采用标准图集
的栋数占县域新建农房
总栋数的比例 

上报
数据 

23 

排查出的 C 级和
D 级农村危房完
成 整 治 的 占 比
（%） 

排查出的 C 级和 D 级农
村危房完成整治的栋数
占县域农村危房总栋数
的比例 

上报
数据 

24 
有水冲式卫生厕
所 的 农 房 占 比
（%） 

使用水冲式卫生厕所的
农房占农村住宅房屋的
比例 

村民
问卷
调查 

二、农

房建设 

（七） 

住房 

现代 

25 
有独立厨房的农
房占比（%） 

有独立厨房的农房占农
村住宅房屋的比例 

村民
问卷
调查 



26 
日常可热水淋浴
的农房占比（%） 

可实现日常热水淋浴的
农房占农村住宅房屋的
比例 

村民
问卷
调查 

27 
农村集中供水入
房率（%） 

有集中供水并接入房屋
内的农房占农村住宅房
屋的比例。供水接入房屋
内指水龙头安装在厨房、
卫生间等并通水 

村民
问卷
调查 

28 
农村饮用水水质
合格率（%） 

上一年度县域农村饮用
水水质检测中水质合格
份数占县域农村饮用水
水质检测总份数的比例 

上报
数据 

29 
使用燃气的农户
占比（%） 

使用燃气的农户占农村
农户的比例。燃气包括管
道燃气和瓶（罐）装液化
气等 

村民
问卷
调查 

30 
县域在册乡村建
设工匠数量（人） 

县域在册乡村建设工匠
人数 

上报
数据 

31 风貌协调度 

村庄整体风貌、建筑风貌
的保护塑造情况。利用村
景照片通过大数据分析
获得 

第三
方数
据 

（八） 

风貌 

特色 

32 
履行审批手续的
新 建 农 房 占 比
（%） 

上一年度县域内履行了
审批手续的新建农房占
全部新建农房的比例 

上报
数据 

33 
行政村幼儿园覆
盖率（%） 

县域有普惠性幼儿园的
行政村数量占行政村总
数量的比例 

上报
数据 

三、村

庄建设 

（九） 

村级 

公共 

服务 

质量 
34 

行政村卫生室覆
盖率（%） 

县域有卫生室的行政村
数量占行政村总数量的
比例 

上报
数据 



35 
村级养老服务设
施覆盖率（%） 

县域有村级养老服务设
施的行政村数量占行政
村总数量的比例。村级养
老服务设施包括幸福院、
日间照料中心等 

上报
数据 

36 村庄整洁度 
村庄整洁卫生情况。利用
村景照片通过大数据分
析获得 

第三
方数
据 

37 

农村生活垃圾收
运至县、镇处理
的 自 然 村 占 比
（%） 

县域农村生活垃圾收运
至县城或乡镇处理的自
然村数量占自然村总数
量的比例 

上报
数据 

38 
实施垃圾分类的
自然村占比（%） 

县域实施垃圾分类的自
然村数量占自然村总数
量的比例 

上报
数据 

39 
对污水进行处理
的 自 然 村 占 比
（%） 

县域对污水进行处理的
自然村数量占自然村总
数量的比例 

上报
数据 

40 
污水处理设施在
运行的自然村占
比（%） 

调查的污水处理设施在
运行的自然村数量占调
查的有污水处理设施的
自然村数量的比例 

村干
部问
卷调
查 

41 
公厕有专人管护
的 行 政 村 占 比
（%） 

调查的公厕有专人管护
的行政村数量占调查的
有公厕的行政村数量的
比例 

村干
部问
卷调
查 

42 
村内通户道路硬
化占比（%） 

调查的家门口道路硬化
的农户数占调查农户总
数的比例 

村民
问卷
调查 

（十） 

环境 

宜居 

43 
百人智能手机数
（台/百人） 

县域城乡居民拥有智能
手机总数与县域常住人
口数的比值 

上报
数据 



44 
县 城 人 口 密 度
（人/km²） 

县城建成区内常住人口
数与县城建成区面积的
比值 

上报
数据 

45 县城建地比 
县城建成区建筑总面积
与县城建成区现状建设
用地面积的比值 

上报
数据 

46 
上一年度县城新
建 6 层及以下住
宅占比（%） 

上一年度县城建成区新
建 6 层及以下的住宅建
筑总面积占上一年度县
城建成区新建住宅建筑
总面积的比例。新建按新
开工计算 

上报
数据 

47 

上一年度县城新
建的集中硬地面
积小于 2 公顷的
广场面积（公顷） 

上一年度县城新建的集
中硬地面积小于 2 公顷
的广场总面积（公顷）。
新建按新开工计算 

上报
数据 

48 
县城建设与自然
环境协调度 

县城建设与自然环境协
调情况。通过县城全景图
开展分析评价获得 

第三
方数
据 

（十

一）密

度 

强度 

49 
县城水域面积变
化率（%） 

县城建成区范围内水域
面积上年与前年的变化
值占前年县城建成区范
围内水域面积的比例。通
过遥感影像数据分析获
得 

第三
方数
据 

50 
县城市重点及以
上高中数（个） 

县城拥有市重点及以上
高中数量 

上报
数据 

四、县

城建设 

 

 

 

 

 

 

 

51 
县域开展远程教
育 的 学 校 占 比
（%） 

县域内与县域外学校开
展远程教育的学校（包括
小学、初中和高中）数量
占县域学校总数量的比
例 

上报
数据 



52 
县城高中高级教
师及以上的教师
占比（%） 

县城高中教师中拥有副
高级职称及以上的教师
数量占县城高中教师总
数量的比例 

上报
数据 

53 
县城义务教育学
校中农村学生占
比（%） 

县城小学和初中中农村
学生数量占县城小学和
初中学生总数量的比例 

上报
数据 

54 
在校寄宿的中学
生占比（%） 

县域在校寄宿的中学生
数量占县域中学生总数
量的比例。中学生包括初
中生和高中生 

上报
数据 

 

 

（十

二）教

育 

服务 

55 
上一年度县域考
取一本高校的考
生占比（%） 

上一年度县域考取一本
高校的考生数占县域高
考考生总数的比例 

上报
数据 

56 
县城二甲及以上
医院数（个） 

县城拥有二甲及以上医
院数量 

上报
数据 

57 
开展远程医疗的
医院和乡镇卫生
院占比（%） 

县域内与县域外医院开
展远程医疗医院和乡镇
卫生院数量占县域医院
和乡镇卫生院总数量的
比例 

上报
数据 

（十

三）医

疗 

服务 

58 
县域千人医疗卫
生 机 构 床 位 数
（张/千人） 

县域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数与县域常住人口数的
比值 

上报
数据 

（十

四）养

老 

服务 

59 
县域养老机构护
理 型 床 位 占 比
（%） 

县域养老机构护理型床
位数量占养老机构床位
总数量的比例 

上报
数据 



60 
农产品批发市场
数量（个） 

年经营量 5 万吨以上的
农产品批发市场数量，分
别统计分布在县域和县
城的数量 

上报
数据 （十

五）生

产 

服务 
61 

物 流 货 仓 数 量
（个） 

建筑面积 0.5 万㎡及以
上的物流货仓数量，分别
统计分布在县域和县城
的数量 

上报
数据 

62 
县 城 路 网 密 度
（km/km2） 

县城建成区道路长度与
县城建成区面积的比值 

上报
数据 

63 
县城步行道密度
（km/km2） 

县城建成区步行道总长
度与县城建成区面积的
比值。步行道要与相邻的
机动车或自行车道有物
理隔离，或者以地面颜色
进行区分 

上报
数据 

（十

六）交

通 

服务 

64 

上一年度县城新
建 红 线 小 于
40m 的 道 路 占
比（%） 

上一年度县城建成区新
建红线小于 40m 的道路
长度占县城建成区新建
道路总长度的比例。新建
按新开工计算 

上报
数据 

65 房价收入比 
县城每平方米住宅平均
销售价格与县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 

上报
数据 

66 
县城购房者中农
村居民占比（%） 

上一年度购买者为农村
居民的县城商品房销售
数量占县城商品房销售
总数量的比例 

上报
数据 

（十

七）住

房 

服务 

67 

上一年度县城新
建建筑中基本级
及以上的绿色建
筑占比（%） 

上一年度县城建成区新
建基本级及以上绿色建
筑的建筑面积占县城建
成区新建建筑总面积的
比例。新建按新开工计算 

上报
数据 



68 
县城污水集中收
集率（%） 

县城建成区向污水处理
厂排水的人口占县城建
成区用水总人口的比例 

上报
数据 

69 
县城、建制镇污
水处理率（%） 

县城建成区、建制镇全年
污水处理总量占全年污
水排放总量的比例 

上报
数据 

（十

八）市

政 

设施 

服务 

70 
县城、建制镇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 

县城建成区、建制镇全年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
占全年生活垃圾清运量
的比例 

上报
数据 

71 
乡镇商贸中心覆
盖率（%） 

有商贸中心的乡镇数量
占县域乡镇总数量的比
例 

上报
数据 

72 
乡镇农资经营网
点覆盖率（%） 

有农资经营网点的乡镇
数量占县域乡镇总数量
的比例 

上报
数据 

（十

九）乡

镇 

建设 

73 
乡镇农房建设管
理人员数（人/
千人） 

县域乡镇农房建设管理
人员总数量与县域乡镇
（不含城关镇）常住人口
数的比值 

上报
数据 


